
— 1 —

启政办发〔2025〕3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市

2025年度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行政执法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以执法监督效能提升推进

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共
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

建设的意见》《江苏省行政执法监督办法》和《省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的

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省实施方案”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《市政府办

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 2025 年度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的通知》

（通政办发〔2025〕7号）有关要求，制定 2025年度全市行政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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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监督工作计划。

一、监督重点和计划安排

（一）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优方面

1．对行政裁量权基准适用情况进行监督。监督各区镇、各行

政执法单位落实过罚相当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等原则情况，重点

监督制定、优化和实施不予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

处罚和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“四张清单”，以及生态环境、应急

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规范适用行政裁量权基准等情况。（季

度监测）

2．对综合集成监管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监督各区镇、各

行政执法单位跨层级、跨区域、跨部门、跨业务监管事项整合实

施情况，重点监督南通市综合集成监管平台日常使用，以及涉企

检查事项清单制定、日常检查计划备案、入企检查预告、扫码入

企、压减检查频次等情况。（月度监测，常态化收集典型案例和

成效）

3．对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推进情况进行监督。监督各区

镇、各行政执法单位重复检查、多头检查、随意检查等涉企行政

检查突出问题整改情况，重点监督分级分类检查、联合检查、非

现场执法、涉企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、“邀约式”法治体检等新

型执法机制推进实施情况。（月度监测，常态化收集典型案例和

成效）

（二）行政执法质量提升方面

4．对行政执法常态化培训机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监督各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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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、各行政执法单位执行《行政执法及监督人员培训工作规范》

（DB32/T4568-2024）情况，重点监督行政检查主体资格确认、

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以及年度执法培训计划制定实施等情况。

开展本年度行政执法能力竞赛活动，着重加强行政执法岗位知识

水平和能力训练。（半年度监测）

5．对行政执法案卷质量进行监督。监督各区镇、各行政执法

单位执行《行政执法案卷制作及评查规范》（DB32/T4181-2021）

情况，重点监督行政执法案卷制作管理、常态化评查以及问题整

改等情况。市级行政执法单位年内至少组织开展 1至 2次全类别

行政执法案卷自查，自查情况及时抄送市司法局。市司法局对重

点领域开展执法案卷评查。（三季度前完成）

6．对行政执法工作体系有关情况进行监督。监督各区镇、各

行政执法单位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、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配套

任务落实情况，重点监督行政执法事项目录编制、清理以及乡镇

（街道）行政处罚赋权事项和收回上级部门事项清单制定、实施

等情况。（季度监测）

7．对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实施情况进行终期评估。评

估各区镇、各行政执法单位对国务院办公厅《提升行政执法质量

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年）》及省实施方案工作任务推进落

实情况，重点评估推进力度、完成进度和工作质效。出台行政执

法规范指引，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制度体系。（10月底前完成）

（三）行政执法监督提效方面

8．对行政执法监督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督。监督各区镇、各



— 4 —

行政执法单位按要求明确执法监督机构、配备人员、履行执法监

督职责等情况。（常态化监测）

9．对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监督。监督各区镇、各行

政执法单位落实重大执法决定网上备案、执法统计年报制度，以

及行政执法数据推送或录入行政执法监督平台、综合集成监管平

台等情况。（常态化监测）

10．对执法监督结果运用情况进行监督。重点监督各区镇、

各行政执法单位对食品安全、环境等重点领域热点执法事件、有

重大影响的执法事件、重复发生的类型化执法事件以及造成严重

后果的执法事件监督处理情况。深化与 12345热线的合作共享机

制，创新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员走进 12345民生接听活动。（常态

化监测）

二、监督方式

行政执法监督采取听取情况报告、查阅资料、召开座谈会、

明察暗访、问卷调查、案卷评查、执法评议等方式进行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．各区镇、各行政执法单位应当根据本监督计划开展年度监

督工作，切实加强对本地区、本领域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指导。

2．各区镇、各行政执法单位对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的问题，

应当在收到监督文书之日起 60日内，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。市

司法局要及时汇总各区镇、各部门监督整改情况，重大问题及时

向市政府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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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3月 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监委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

市人武部，市各人民团体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3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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